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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01308.htm 国家税务总局、国

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天津、上海、浙江试行申报出口退税免予

提供纸质出口收汇核销单的通知(国税发〔2007〕92号)天津、

上海、浙江省（市）国家税务局；国家外汇管理局天津、上

海、浙江省（市）分局： 近期，天津、上海、浙江三省（市

）来文要求对实行"出口收汇核销网上报审系统"的出口企业

开展申报出口退税免于提供纸质出口收汇核销单的试点工作

。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试行申报出口退

税免于提供纸质出口收汇核销单的通知》（国税函[2005]1051

号）等有关文件规定，经研究，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外汇管

理局决定在天津、上海、浙江三省（市）试行出口企业申报

出口退税免于提供纸质出口收汇核销单（出口退税专用联）

，税务机关使用出口收汇核销单电子数据审核出口退税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试点出口企业在2007年9月1日后

报关出口货物（以出口货物报关单〈出口退税专用〉上注明

的出口日期为准），向其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出口货物退（免

）税时，可免于提供纸质出口收汇核销单（出口退税专用）

，主管税务机关应按国税函[2005]1051号等文件有关规定，使

用出口收汇核销单电子数据审核相关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。

具体试点出口企业范围是： （一）天津市试点出口企业范围

为全市所有实行"出口收汇核销网上报审系统"的出口企业。 

（二）浙江省先在省辖企业、杭州市所有出口企业试点，试



点成功后可扩大到全省所有实行"出口收汇核销网上报审系

统"的出口企业。 （三）上海市先在上报方案中所列9户出口

企业范围内进行试点，试点成功后可推广到全市已实行"出口

收汇核销网上报审系统"的25户出口企业。 二、鉴于试点地区

国税局与外汇局之间出口收汇核销单电子数据传输系统已采

用CA认证等技术手段，可以保证数据安全及时传输，同意试

点地区对纸质《出口收汇已核销电子数据清单》（以下简称

《核销数据清单》）处理方法，外汇局可不向当地国税局提

供纸质《核销数据清单》，试点地区国税局、外汇局之间根

据需要建立相应数据查询渠道。 如遇特殊情况，外汇局无法

传输经电子签名和加密的出口收汇核销电子数据，而以其它

方式向国税局提供收汇核销电子数据时，应附送加盖"已核

销"章的《核销数据清单》，国税局据此审核出口退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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